
附件1
瓦房店市2013年政务公开和行政投诉工作考核指标分解表

	要点项目
	要点内容
	具体要点及落实要求

	
	
	

	政务公开

（基础工作）

	机构建设及工作部署（7分）
	1.及时调整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有组织分工，责任明确，纳入到领导工作议程（2分）；

2.有政务公开工作机构，有专（兼）职人员负责政务公开工作（1分）；

3.有必要的办公条件和专项经费（1分）；

4.有年度工作计划、目标、措施及组织实施办法（1.5分）；

5.定期召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或专题会，研究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1.5分）。

	
	加大宣传和组织实施“政务公开日”活动（7分）
	1.运用各种有效形式积极宣传政务公开工作（2分）；

2.制定并上报“5·15政务公开日”活动方案和总结工作（3分）；

3.积极组织参与“5·15政务公开日”宣传活动并受理群众咨询工作（2分）。

	
	依申请公开工作（5分）
	1.按照《条例》要求，认真办理群众提出的依申请公开，并及时反馈（2分）；

2.对市政务公开办转办的依申请公开件按规定及时报送结果（2分）；

3.避免因未及时上报引起本单位行政诉讼或复议案件发生（1分）。


	要点项目
	要点内容
	具体要点及落实要求


	
	
	

	政务公开

（基础工作）
	政府信息报送工作及保密审查工作（5分）
	1.次季度每月5日前向市政府信息查阅中心（市档案局）报送文件及交接单，不缺报、不漏报（2分）； 

2.每月向市政务公开办上报政务信息不少于2条，主要宣传报道本地区、本部门较好的经验和做法（2分）；

3.建立政府信息保密审查制度，履行信息保密审查程序（1分）。

	
	民心网政策咨询及“民心网内参件”答复反馈工作（7分）
	1.按时办结回复民心网政策咨询件，并按规定积极主动征求咨询人意见（3分）；

2.办理结果经上级部门评定如出现低于五星以下诉求件，相应部门需要做出合理解释（2分）；

3.按时对“民心网内参”件进行反馈（2分）。

	
	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
公开工作（5分）
	1.按规定实时上报工程建设领域项目信息相关材料（3分）；

2.无瞒报、漏报、虚报行为（2分）。

	
	组织参加培训及会议情况
（4分）
	1.组织开展本部门政务公开相关培训及会议（2分）；

2.按要求参加市政务公开办组织的相关工作培训及会议（2分）。


	要点项目
	要点内容
	具体要点及落实要求

	
	
	

	政务公开

（重点工作）
	推进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管理系统及网络平台三期建设（12分）
	1.有专职人员负责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管理系统运维工作（2分）；

2.在线服务项目有效运行，动态类及固定类信息更新规范（2分）；

3.链接稳定、通畅，及时反映本系统和行业领域内涉及网络运维、服务开展的问题（2分）；

4.组织开展必要的培训和监管工作（3分）；
5.按时限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积极配合推进各项工作（3分）。

	
	推进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16分）
	1.有专职人员负责政务公开和政府服务试点工作的推进工作（3分）；

2.有必要的办公条件和经费保障，确保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有效推进（3分）；

3.链接稳定、通畅，及时反映本系统和行业领域内涉及网络运维、服务开展的问题（2分）；

4.定期召开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专题会,研究和解决试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3分）；

5.按时限认真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积极配合推进各项工作（5分）。

	
	重要领域信息公开工作

（10分）
	按规定及时、全面、准确公开财政预决算、保障性住房、食品安全、环境保护、招投标、生产安全事故、征地动迁、价格和收费等重要领域政府信息（10分）。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12分）
	1.每年12月31日前将本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上报市政务公开办（12分）；

2.报告内容应包括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推进、指导、协调、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情况（2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2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建立情况（2分），开展政府信息报送、政务公开培训及宣传情况（2分），在门户网站或其他网站、信息查阅场所及其他公开渠道公开政府信息情况（2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等（2分）。


	要点项目
	要点内容
	具体要点及落实要求

	
	
	

	政务公开

（创新工作）
	工作创新及成绩突出（10分）
	1.政务公开工作理论调研文章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2分）；

2.受到上级部门表彰（2分）；

3.被省民心网评为“年度经验信息”（2分）；

4.民心网政策咨询件及内参件获得六星级以上（2分）；

5.工作成绩突出，工作经验受到肯定并推广（2分）。

	行政投诉
	网络及电话投诉（10分）
	1.完善投诉受理机制，加强工作能力建设（2分）；

2.认真登记、办理群众通过电话及其他形式的投诉并回馈结果（3分）；

3.对市行政投诉中心和公众交流平台交办的群众投诉认真办理，并按照办理要求反馈（2分）；

4.严格遵守办理时限，上报结果前须与投诉人征求办理意见，并经部门领导审签（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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